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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参与诉讼
适老服务“多做一步”

“多亏法院帮助我，不然我真的是百口难辩。”温

州的九旬老人洪老伯连连致谢。

洪老伯有一套建筑面积为35.59平方米的三层

商住房，此前，他将房屋挂牌出售，与中介约定，中介

费按房产成交价差价确定。2021年4月1日，在中

介促成下，洪老伯与魏先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同

日，洪老伯、魏先生分别与中介签订中介服务合同，

确定中介报酬分别为6万元、4万元。而后魏先生向

洪老伯给付定金，但是3天后，他“后悔”了。

洪老伯很无奈，但还是答应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将定金退还给魏先生。以为事情有了了结，洪老伯

将房子继续挂出去卖。

不承想，房屋中介找到洪老伯表示，房屋买卖双

方签订协议后，视为中介方已经完成居间服务事项，

即便合同解除，也应付中介费。

2022年7月，房屋中介向鹿城法院起诉，要求

洪老伯、魏先生共同支付中介报酬10万元。

开庭当天，洪老伯怕自己表达不清楚，在女儿的

陪同下参与庭审。

法官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解释法律规定，放慢庭

审节奏认真聆听洪老伯的答辩。

法院认为，洪老伯在签订合同时，已是九旬年

纪，其生理机能弱化，在复杂经济活动中的辨别能力

处于相对弱势状态，难以识别交易套路及可能导致

的法律风险。最后，法院判决老人不承担支付报酬

义务，由房屋买受人向房屋中介支付报酬3万元，并

提示中介机构向老年人提供服务时更应尽忠实义

务，确保老年人在充分理解合同权利义务下作真实

意思表示。

“在这起案件中，老年当事人已届九旬，我们引

入‘陪同诉讼’机制。”承办法官介绍，“旨在辅助‘弱

诉讼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充分有效参与诉讼，为其安

排庭前辅导、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获得基层组织支持

等，放大真实司法声音。”

案结事了人和
适老服务“多走一步”

16年前，季阿公的房产拆迁，他搬入拆迁单位

提供的周转用房，由某投资公司出面与季阿公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将周转用房出租给季阿公使用。

去年，某投资公司向鹿城法院起诉，要求季阿公腾空

房屋，并支付租金和违约金30万元。

法庭调查发现，某投资公司和拆迁单位同属于

某集团公司，具有一定关联。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

主要目的是解决季阿公的拆迁安置过渡遗留问题，

鉴于该问题迟迟未妥善解决，强行要求季阿公腾空

有悖合同签订目的，也违背关爱老年人的公序良

俗。同时，合同约定由拆迁单位支取季阿公的拆迁

过渡费用于支付租金，拆迁单位未曾与季阿公结算

过拆迁过渡费，出租人主张的租金应待季阿公得到

妥善拆迁安置后一并结算为宜。最终，法院依法判

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虽然已经“案结”，但没有实现“事了”“人和”，对

承办法官林鸯鸯来说，工作就远远没有结束。因此，

林鸯鸯和合议庭法官商议后，决定组织出租人、季阿

公方、拆迁单位三方来到法院调解促和。

调解现场，三方都说明了情况与诉求，林鸯鸯为

三方提出可行方案。这起案子从立案到宣判再到调

解，只用了20多天的时间。

“我们已经选定了安置房源，结算后就能交付

了！”案件生效后，103岁的季阿公告诉林鸯鸯，“谢

谢法官，我放心了！”

一纸判决并不是最终目的，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生活顺遂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能

让百岁老人住有所居、心有所安，真正做到适老、宜

老、怡老，我更加坚定了作为一名法官的初心和使

命。”林鸯鸯笑着说。

延伸司法触角
适老服务“多想一步”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哟！”在鹿城

法院东郊人民法庭“适老扶弱诉讼专区”，一位坐在

轮椅上的银发老奶奶连连向工作人员道谢。

老奶奶的情况并非个例。此前，鹿城法院在院

机关和东郊人民法庭、西郊人民法庭、藤桥人民法庭

三个派出法庭设立“适老扶弱诉讼专区”，建成无障

碍通道，开通老年人立案优先窗口，配套升级适老化

硬件设施，集成诉讼流程庭前辅导、答疑解惑、智能

化设备使用指导等导诉服务。建立诉讼能力差异化

识别标准，为老残弱当事人提供不同层级的差异化

诉讼服务。根据诉讼行为能力分级和实际需求，针

对性提供乡音诉讼、笔述答卷、电话口述、远程视频、

上门对接等定制式服务，让老年当事人感受诉讼服

务的贴心与舒适。

与此同时，为提升老年人诉讼体验感、获得感，

在省委、省政府提出“数字化改革”和省高级人民法

院推进“全域数字法院”建设大背景下，鹿城法院依

托“共享法庭”，构建以法院为中心、各街镇为基地、

社区（村）为驿站的适老服务互联网，设立179个镇

街级、村社级适老服务站点，梳理分析涉老案件

2209起，第一线化解涉老纠纷771件。

如何防止“智慧司法”成为阻隔老年人依法维权

的“数字鸿沟”？鹿城法院在适老型诉讼机制创设及

完善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

聚焦“技术适老”，鹿城法院提供自助式、个性

化“乐龄”智慧司法服务。根据“老人需求”提供多

元诉讼、执行模式选择，满足不同老年人诉讼需

要。同时，以“老年体验”推动平台功能适老，提升

应用便捷度与流畅性；以“老人视角”优化场景应

用，探索“线上陪同诉讼人”等机制，辅助老人跨越

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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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在持续增长。囿于法律知识匮乏，老年人更易卷入婚姻家庭、财产分配等案件纠纷，被他人恶意利用为

逃废债的“工具”，“被破产”“被老赖”现象频繁。

如何在司法活动中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老人真正感受到司法公平公正，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率先制定《关于推进适老型诉讼服务

机制的工作指引》，对涉老年人诉讼的各领域、各环节、各阶段予以适老优化、倾斜保护。自2021年3月适老型诉讼机制建立以来，鹿城法院适用

该机制办理涉老案件13037件15337人，将司法人文关怀融入诉讼服务全过程，温暖照亮老年人的诉讼之路。

温州市鹿城区法院：

诉讼服务“三步走”，护航银发诉讼“慢车道”

鹿城法院为老年人提供适老服务 鹿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适老扶弱诉讼专区

百岁老人租赁纠纷调解现场百岁老人租赁纠纷调解现场


